附件：

西海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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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主要职责

西海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隶属于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为全区不动产登记提供管理服务。业务范围：具体承担全区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海域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工作；贯彻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政策法规，参与不动产权属争议的调处；负责不动产登记信息化建设相关工作；承担各类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共享管理工作，提供社会查询服务。
二、2018年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西海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仅本单位1个。

机构设置情况（内设机构） 

1、综合科

2、登记受理科

3、登记复核科

4、成果审核科

5、档案管理科

6、市场管理科

7、政策法规科

三、部门人员情况

西海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无下属单位，共有事业编制 24 人；实有在职 23 人。
第二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2018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西海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2018年度收入预算6348.51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4579.48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348.51万元，占100%，比上年预算增加（减少）4579.48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占0%，比上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占0 %，比上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占0%。

 2018年单位非税收入预算2283万元。其中，行政事业性（专户）收费2283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罚没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资金0 万元。2018年非税收入预算比2017年减少317万元，减少主要原因是：因为政策原因，住房交易手续费项目取消。
二、2018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西海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2018年度支出预算6348.51万元，比上年增加4579.48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2896.31万元，占支出预算45.62%，比上年预算增加2501.7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15.83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218.1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478.44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2453.7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04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58.89万元。基本支出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的是：两区办公场所搬迁，新增房屋租赁费、水电费、物业费等。

2、专项资金3452.2万元，占支出预算54.38%，比上年预算增加2077.7万元。增加的主要项目及原因是：新增编外人员工资。
（1）工本印刷费项目增加14万元，增加原因：业务量增大。

（2）档案自助查询系统项目减少100万元，减少原因：该项目已完成。

（3）组织干部领导核查系统项目减少238.1万元，减少原因：前期项目已完成

（4）办公楼运行费项目增加198.54万元，增加原因：两区办公场所搬迁，新增空调及电梯运行费。
（5）集体土地发证相关费用减少509.65万元，减少原因：按照工作进度安排，该项目分两年开展。

（6）档案整理服务外包费增加44万元，增加原因：业务需要。
（7）网络平台维护费35.5万元，与去年持平。

（8）办公楼门头制作费增加17.49万元，增加原因：办公场所搬迁，业务需要。

（9）办公软硬件维修维护费增加6.67万元，增加原因：业务需要。
（10）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场所搬迁有关费用增加229.27万元，增加原因：办公场所搬迁。
（11）法律服务费增加27万元，增加原因：业务需要。
（12）房产信息电子变更项目费增加49.8万元，增加原因：两区合并，结转资金。
（13）编外人员工资项目增加2267.15万元，增加原因：新增编外人员及退役士兵。

（14）工作服采购增加38.18万元，增加原因：业务需要。

（15）宣传公告费增加5.75万元，增加原因：业务需要。
（16）网站整合费增加27.6万元，增加原因：根据上级要求，需关闭自有网站，整合到市局网站。
三、2018年部门 “三公”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西海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2018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合计3.8万元，比上年减少1.4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0万元。比上年度增加（或减少）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3.6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3.6万元，主要用于：车辆维修及燃油费。比上年度增加（或减少）0万元。

公务接待费预算0.2万元，主要用于：加班餐。比上年度减少0.8万元，主要原因是压缩开支。

另外，2018年安排培训费预算1.4万元，主要用于：业务培训。比上年度增加0.8万元，主要原因是业务需要。会议费预算0万元，比上年度增加（或减少）0万元。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1）办公及印刷费：607.12万元（含项目支出603.29万元）
（2）邮电费：1.76万元

（3）差旅费:4.6万元

（4）培训费：1.4万元

（5）公务接待费：0.2万元
（6）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6万元

（7）工会经费
：2.5万元
（8）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99.31万元
（9）办公用房取暖费：23.5万元

（10）办公用房水电费：192.23万元

（11）办公用房租赁费：2135.46万元

（12）维修（护）费：6.97万元（含项目支出6.67万元）
（13）其它交通费：8.54万元

（14）办公设备购置：2万元
（15）福利费：1.22万元

（16）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费：495.35万元（为项目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需要公开的事项

 一、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区财政局关于转发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公布青岛市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的通知（青黄财字[2018]153号），按照我单位2018年工作任务，2018年政府采购预算3209.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货物类:共计404.47万元。

1、计算机49.7万元；

2、交换机3万元；
3、打印机44.32万元；

4、移动硬盘0.8万元；
5、硒鼓粉盒36万元；
6、复印纸7万元；
7、其他办公设备3万元；
8、通信设备34.92万元；
9、碎纸机0.8万元；
10、固定架、密集架50.6万元；
11、办公家具4万元；
12、服装经费38.18万元；
13、智能化安装工程42.13万元；
14、办公消耗品0.38万元；
15、照相机2万元；
16、复印机10万元；
17、存储设备12.64万元；
18、终端设备0.8万元；
19、数据录入设备4万元；
20、服务器21万元；
21、多功能一体机8万元；
22、扫描仪（含高拍仪）31.2万元。
（二）服务类:共计2804.93万元。

1、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1.6万元，车辆加油服务2万元；

2、车辆租赁服务6万元；

3、法律服务19.8万元；

5、测绘服务112.6万元；
6、印刷服务160万元；
7、档案整理服务94万元；
8、电信服务31.2万元；
9、空调、电梯维修和保养服务费20.37万元；
10、网络平台维护费32万元；
11、物业管理服务费99.31万元；
12、房屋租赁服务费2135.46万元；
13、食堂管理服务费62.99万元；
14、网站整合服务费27.6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资产情况表

	
	
	2018年度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数量
	价值

	
	
	年初数
	年末数
	年初数
	年末数

	栏　　次
	
	1
	2
	3
	4

	资产总额
	1
	—
	—
	3072390.42
	3123582.90

	一、流动资产
	2
	—
	—
	830786.42
	626428.90

	二、固定资产
	3
	—
	—
	2241604
	2497154

	  （一）房屋（平方米）
	4
	
	
	
	

	  （二）车辆（台、辆）
	5
	
	
	
	

	  （三）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台、套…）
	6
	
	
	
	

	        其中：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
	7
	
	
	
	

	              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
	8
	
	
	
	

	  （四）其他固定资产
	9
	—
	—
	2241604
	2497154

	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
	10
	—
	—
	
	

	三、长期投资
	11
	—
	—
	
	

	四、在建工程
	12
	—
	—
	
	

	五、无形资产
	13
	—
	—
	
	

	减：累计摊销
	14
	—
	—
	
	

	六、其他资产
	15
	—
	—
	
	


三、纳入预算绩效管理项目
2018年度无纳入预算绩效管理项目
四、 部门出台的财政财务管理制度

不动产登记中心财务管理制度

　　

　　为加强不动产登记中心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理顺财务工作程序，节约各项费用开支，制定本制度。

一、岗位职责

财务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财经纪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协助领导严把财务关，加强财务管理，积极维护财经纪律。

应正确核算本单位各项收入及专项拨款，及时反映本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监督本单位的经济活动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财经法规。

依据《会计法》有权拒付不符合财务规定的开支，对手续不全的由经手人补办必要手续，严紧对报销单据涂、挖、擦、补。

　二、财务报销制度

（一）财务报销流程。

经办人将报销凭证收集整理并签字，然后报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审核签字，最后由财务科按财务管理规定审核并负责将报销凭证统一汇总，报主要领导签字后报销。有关财务支出已事先审批的，报销签字时应附带相关审批凭证。相关人员要严格规范执行好有关经费支出审批和报销凭证签字审核制度，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

（二）资金支付方式。 严格按照区财政规定，使用银行转账方式和使用公务卡支付，尽量少使用现金。　　　

 三、办公用品购买制度

（一）日常办公用品购买。各科室需购置的办公用品，应提前向办公室提报购买计划。一般使用银行转账方式或公务卡方式结算，尽量少使用现金。

（二）办公设备购买。各科室需要购买的办公设备，经本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后报综合科，办公室汇总后报中心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在年度预算范围内按规定程序购置。符合政府采购条件的必须实行政府采购。

（三）办公用具维修。电脑、打印机等设备的维修、零部件更换，实行一事一批制度，先由使用科室提出书面申请，报分管领导、主要领导批准后，由办公室统一办理。

四、公务卡使用管理制度

为规范公务支付业务，减少现金支付结算，提高支付透明度，强化资金安全，严格执行黄岛区公务卡管理的有关规定。

五：固定资产管理

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办公室应对固定资产实行专人负责制，建立日常登记管理台帐，财务部门应建立财务会计帐；定期组织管理人员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每年组织一次全面盘点，做到帐帐相符，帐物相符。

对固定资产因管理不善和责任心不强造成的损失，要追究部门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

六：收费管理

各项收费应严格按相关的业务收费程序办理，以收费许可证和有关政策规定费率标准为依据收取，如有特殊情况需减免费用，必须报请中心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或主任签批；加强收费管理，不得随意列支；对所收费用应依法纳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按现行管理制度，区级部门决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单位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四、“三公”经费：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五、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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